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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规范有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会计核算工作，财政部

曾于 2001 年制定《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税务师

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》（财会〔2001〕61 号），其中规定律

师事务所可以参照执行。随着律师事务所的不断发展，有必

要结合律师事务所的行业特点，对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的会

计核算进行专门统一规范，主要原因包括：一是律师事务所

在从事公益法律服务、开展业务协作、提取执业风险基金和

事业发展基金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，有必要对其会计

处理进行规范，以满足律师事务所业务发展的需要；二是有

必要进一步明确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要求并统一

规范，以促进律师事务所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内部管理水

平，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，为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会计信息，

支持行业健康发展。

为了进一步加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，健全完善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，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

的重要作用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印发《关



2

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

提出“统筹研究律师行业税收政策和会计处理规定”的要求。

为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精神，促进律师事务所加强会计核算、

提升会计信息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律师事务所实际情况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律师事

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

求意见稿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一是开展课题研究。为深入分析研究律师事务所在会计

核算方面的问题，财政部会计司通过部省共建课题委托有关

研究机构进行专题研究，为本《征求意见稿》的起草奠定了

理论基础。

二是调研起草讨论稿。通过与司法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召

开律师行业代表座谈会、听取律师行业代表意见等方式，充

分了解律师事务所发展现状和会计处理需求，在此基础上起

草讨论稿。

三是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在前期调查研究、征求

意见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听取相关部门意见，并书面征求部分

行业专家的意见，同时，注重加强同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、

体现律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工作特点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，形

成本《征求意见稿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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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征求意见稿》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：

一是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，明确本会计处理规定的适用

范围，并对律师事务所应执行的会计标准作出总体要求。

二是会计科目设置和主要账务处理，针对律师事务所的

公益法律服务、开展业务协作、代客户支付款项、代客户保

管款项、提取执业风险基金和事业发展基金等相关具有行业

特点的业务，在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基础上，规定了应当

增设或调整的会计科目，并说明有关科目的主要账务处理。

三是财务报表列示和披露，在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基

础上，规定了对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以及附注中的利润分配

表等应当增加或调整的报表项目，并对分所信息披露提出要

求。

四是附则，明确本会计处理规定的施行时间，并规定已

选择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参照本会计处

理规定对相关会计科目和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。

四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

关于《征求意见稿》，我们拟重点就下列问题听取意见

和建议：

1．您是否同意《征求意见稿》关于相关会计科目设置

和主要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

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

2．您是否同意《征求意见稿》关于财务报表列示和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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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的相关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

定提出建议。

3．您对《征求意见稿》有无其他意见和建议？请说明

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


